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五周年暨澳門童軍總會成立三十一周年會慶典禮
<工作人員申報表>
致：澳門童軍總會辦公室
會慶組織工作委員會
旅    別：第          旅
聯 絡 人：                     ／                     
聯絡電話：                     ／                     
電    郵：                     ／                     
	序號
	姓名
	聯絡電話
	職級
	曾擔任之會慶工作及年份
	志願填寫
(請以代號填入)
	購買餐卷與否
(請以“√”填入)
	是否需要工作人員餐
(請以“√”填入)

	
	
	
	
	年份
	曾任組別/部門
	第一
志願
	第二
志願
	隨旅部購買
	隨工作委員會購買
	

	1
	
	
	
	
	
	
	
	
	
	

	2
	
	
	
	
	
	
	
	
	
	

	3
	
	
	
	
	
	
	
	
	
	

	4
	
	
	
	
	
	
	
	
	
	

	5
	
	
	
	
	
	
	
	
	
	

	6
	
	
	
	
	
	
	
	
	
	

	7
	
	
	
	
	
	
	
	
	
	

	8
	
	
	
	
	
	
	
	
	
	

	9
	
	
	
	
	
	
	
	
	
	

	10
	
	
	
	
	
	
	
	
	
	


旅長簽署或旅印確認：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一、 志願填寫請以代號1-5填入


     1-席務組  2-紀念品組  3- 佈置及後勤組  4-接待及禮儀組  5-紀律部


二、 由於需統計資料，所以請報名童軍謹慎填寫「購買餐券與否」,


若不會購買,請填寫「是否需要工作人員餐 」


若會購買, 請表明是否隨工作委員會購買, 工作委員會亦會於稍後時間向需購買者收取購買餐券之費用;


  *****購買餐券者不適用於工作人員餐填寫欄


   -   隨工作委員會購買餐劵之典禮工作人員，餐劵優惠價為澳門幣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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